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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052R17-1《事務管理概要(大意)》_修訂表 

【適用於九版】 

頁數 勘誤處 原文 更正 說明 

95 表格 

財產增置方式 定義 

採 購 以購買或營造方式取得者 

撥 入 由其他機關有償或無償撥交

本機關者 

孳 生 指動物之繁殖者 
 

財產增置方式 定義 

採 購 以購買或營造方式取得者 

撥 入 由其他機關有償或無償撥交

本機關者 

孳 生 指動物之繁殖者 

其 他 如接管、沒收、徵收、接受捐

贈或依其他法令規定取得者 
 

缺漏 

96 

下方 

表格 

財產增加單 依財物標準分類規定之類、

項、目、節、號編之 

財產移動單 於分類編號後，依各個體財

產名稱、購置數量、次序先

後編號 
 

分類編號 依財物標準分類規定之類、項、

目、節、號編之 

數量編號 於分類編號後，依各個體財產名

稱、購置數量、次序先後編號 
 

誤植 

108 八、 

八、各機關在國外之財產，有贈與外國政府

或其人民必要者，應依國有財產法第六十條

規定辦理。 

八、各機關在國內之財產，除其他法律另有

規定外，其贈與以動產為限，並應依國產法

第六十條及國有動產贈與辦法之規定辦理。 

誤植 

(更新日期：2017-03-0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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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記錄 

2017/03/03 新增第 95、96、108頁勘誤 

 


